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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事项。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1日（星期四）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1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15号一致药业大厦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林敏董事长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7人、代表股份259,306,088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60.5676%。 其中，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人、代表股份

249,127,251�股， 占本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6.7470%；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2人、

代表股份10,178,837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8.5456%。

（2）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0人，代表股份 252,501,8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58.9783%。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804,2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893%。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 会议的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会议以普通决议分别通过了提案1、

2、3、4、6、7；

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会议以普通决议通过了提案

5、8、9、10。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59,306,088 259,168,088 99.9468% 71400 0.0275% 66600 0.0257%

与会A股股东 249,127,251 249,092,151 99.9859% 0 0.0000% 35100 0.0141%

与会B股股东 10,178,837 10,075,937 98.9891% 71400 0.7015% 31500 0.3095%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9,168,097 99.2852% 71400 0.3698% 66600 0.3450%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59,306,088 259,168,088 99.9468% 71400 0.0275% 66600 0.0257%

与会A股股东 249,127,251 249,092,151 99.9859% 0 0.0000% 35100 0.0141%

与会B股股东 10,178,837 10,075,937 98.9891% 71400 0.7015% 31500 0.3095%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9,168,097 99.2852% 71400 0.3698% 66600 0.3450%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59,306,088 259,168,088 99.9468% 71400 0.0275% 66600 0.0257%

与会A股股东 249,127,251 249,092,151 99.9859% 0 0.0000% 35100 0.0141%

与会B股股东 10,178,837 10,075,937 98.9891% 71400 0.7015% 31500 0.3095%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9,168,097 99.2852% 71400 0.3698% 66600 0.3450%

表决结果：通过

4、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59,306,088 259,274,288 99.9877% 31500 0.0121% 300 0.0001%

与会A股股东 249,127,251 249,126,951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与会B股股东 10,178,837 10,147,337 99.6905% 31500 0.3095%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9,274,297 99.8353% 31500 0.1632% 300 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

（股）

弃权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19,306,097 19,274,297 99.8353% 31500 0.1632% 300 0.0016%

与会A股非关联股东 9,127,260 9,126,960 99.9967% 0 0.0000% 300 0.0033%

与会B股非关联股东 10,178,837 10,147,337 99.6905% 31500 0.3095%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9,274,297 99.8353% 31500 0.1632% 300 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额度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59,306,088 259,274,288 99.9877% 31500 0.0121% 300 0.0001%

与会A股股东 249,127,251 249,126,951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与会B股股东 10,178,837 10,147,337 99.6905% 31500 0.3095%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9,274,297 99.8353% 31500 0.1632% 300 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通过委托贷款进行资金调拨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59,306,088 257,097,080 99.1481% 1258759 0.4854% 950249 0.3665%

与会A股股东 249,127,251 247,707,007 99.4299% 1203500 0.4831% 216744 0.0870%

与会B股股东 10,178,837 9,390,073 92.2509% 55259 0.5429% 733505 7.2062%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7,097,089 88.5580% 1258759 6.5200% 950249 4.9220%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

（股）

弃权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19,306,097 19,274,297 99.8353% 31500 0.1632% 300 0.0016%

与会A股非关联股东 9,127,260 9,126,960 99.9967% 0 0.0000% 300 0.0033%

与会B股非关联股东 10,178,837 10,147,337 99.6905% 31500 0.3095%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9,274,297 99.8353% 31500 0.1632% 300 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9、 《关于公司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

（股）

弃权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19,306,097 14,973,925 77.5606% 4331872 22.4378% 300 0.0016%

与会A股非关联股东 9,127,260 6,344,965 69.5166% 2781995 30.4801% 300 0.0033%

与会B股非关联股东 10,178,837 8,628,960 84.7735% 1549877 15.2265%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4,973,925 77.5606% 4331872 22.4378% 300 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10、 《关于公司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

（股）

弃权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19,306,097 19,274,297 99.8353% 31500 0.1632% 300 0.0016%

与会A股非关联股东 9,127,260 9,126,960 99.9967% 0 0.0000% 300 0.0033%

与会B股非关联股东 10,178,837 10,147,337 99.6905% 31500 0.3095%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9,306,097 19,274,297 99.8353% 31500 0.1632% 300 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提案审议完毕后，参会股东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旭光、潘倩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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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安泰科技、公司、本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1日（周四）下午14:00

（2）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76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1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3年5月1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军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390,760,7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23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84,592,1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65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6,168,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87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394,0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1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0,225,4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2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6,168,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879％。

3、会议出席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安泰科技2022年年度报告》；

同意390,591,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6％；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2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2％；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202％。

2、《安泰科技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90,591,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6％；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2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2％；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202％。

3、《安泰科技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90,591,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6％；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2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2％；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202％。

4、《安泰科技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390,728,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61,9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4％；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5、《安泰科技关于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390,728,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61,9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4％；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6、《安泰科技关于2023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议案》；

同意26,361,9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4％；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61,9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4％；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内容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

表决。 ）

7、《安泰科技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90,591,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6％；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2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2％；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202％。

8、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1选举李春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0,724,743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358,019股。

李军风先生、毕林生先生、汤建新先生、黄沙棘先生、肖萍女士、喻晓军先生、张国庆先生、杨松令

先生、李春龙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冬梅、唐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致：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李冬梅、唐娜出席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

资格、审议事项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依法进行见证。

本所律师已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承诺，其

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遗漏，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报送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查并予以公告。 现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其他相关事项依法出具并提供如下见证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于2023年4月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

召开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公司2022年度股

东大会。

2023年4月14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刊登《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通知》” ），《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股权登记

日、审议事项、出席对象、登记方式、登记时间、登记地点、会议联系方式、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

程等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11日14:0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76

号）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军风先生主持。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其

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1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1日9:

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人，代表股份390,760,742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37.239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股份384,592,14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6.6520％；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人，代表股份6,168,6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0.5879％。

除上述人员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3年4月14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股东大会通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述人员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亦未

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履行了以下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就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由股

东代表、监事以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

投票结果，合并统计了审议议案的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3、经本所律师查验，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经合法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未对《股东大

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股东大会通知载明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具体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2022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90,591,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6％；反对32,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22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3582％；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137,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0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90,591,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6％；反对32,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22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3582％；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137,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02％。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90,591,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6％；反对32,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22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3582％；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137,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0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90,728,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61,9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8784％；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关于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0,728,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61,9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8784％；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关于2023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361,9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4％；反对32,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基金－农业银行－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已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61,9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8784％；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90,591,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6％；反对32,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22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3582％；反对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6％；弃权137,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02％。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选举李春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90,724,743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58,019股。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 � � � � � � �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冬梅：

颜克兵： 唐 娜：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8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23-021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0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

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1日14时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1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1日

9:15-15:00中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史丹利集团办公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进华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史丹利农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68,

919,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2%。

2、现场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66,030,46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7%。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3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2,888,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04,2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8%；反对1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63,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159%；反对10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4%；弃权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04,2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8%；反对1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63,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159%；反对10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4%；弃权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3、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04,2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8%；反对1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63,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159%；反对10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4%；弃权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22,2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81,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447%；反对8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6%；弃权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20,6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2%；反对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79,7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421%；反对8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6%；弃权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6、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28,2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4%；反对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87,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543%；反对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22,2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81,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447%；反对8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6%；弃权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22,2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81,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447%；反对8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6%；弃权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31,4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反对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90,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594%；反对8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0.01对全资子公司山东华丰化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13,6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反对10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72,7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309%；反对10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02对控股子公司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13,6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反对10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72,7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309%；反对10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03对参股公司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34亿元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687,883股，同意668,582,08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反对10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72,7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309%；反对10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04担保范围、担保方式、授权事项、担保期限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919,417股，同意668,822,2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81,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447%；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10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

的参股公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胡照顺先生在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故股东胡照

顺为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胡照顺持有公司股票共计231,534股，胡照顺已对议案10.03回避表决，并未

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与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8,687,883股，同意668,599,88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反对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490,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594%；反对8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胡照顺先生在湖北宜化松滋

肥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故股东胡照顺为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胡照顺持有公司股票共计231,534

股，胡照顺已对议案11回避表决，并未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

是合法有效的。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同意将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随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

公告。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编号：临2023-04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根据中期票据计划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4,000万美元。 若本次担保实施

后，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为13.86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方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

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 ）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财务” ）于

2020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

“中票计划” ），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2023年5月10日，华泰国

际财务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4,000万美元，按2023年4月末美元兑人民币

汇率（1美元=6.9240元人民币）折算，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77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及其财务状况概述

1.�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英属维京群岛（BVI）

3.�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1838149

4.�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5.�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王磊

6.�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

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现任董事为王磊先生。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

100%的股权。

（三）被担保人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2年11月4日签署的《信

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

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3年5月10日，华泰国际财务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4,

000万美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之偿付义务提

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本次发行后，担保余额为13.86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4,000万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展及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

要。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的资产负债

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

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司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具

的特点及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

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包

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

华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61.27亿元，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65.18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21.88%及16.06%。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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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兰州大学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与兰州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在源头

创新、技术攻关、人才团队、资源、市场和平台等多个方面全面深入开展合作。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推进项目合作奠定了

基础，后续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议为准，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公司与兰州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围绕“面向战略、校企联动、强强联合，优

势互补、共享共赢” 的理念，充分发挥各自在源头创新、技术攻关、人才团队、资源、市场和平台等方面

的特色优势，深化合作内容、扩大合作领域，将兰州大学科技创新资源优势与公司高质量发展需求深

度融合，探索新时代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新路径。

本事项无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 建设高校之一，入选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是我国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的高校，首批设置文、理科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首批入选国家大学生创新性

实验计划的高校，是我国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19所高校之一。

公司与兰州大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兰州大学

合作内容：

（一）合作加强稀土产业战略研究

紧紧围绕国家“十四五” 发展规划，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双方结合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

战略产业发展需求，聚焦稀土冶炼分离及深加工应用领域存在的差距、短板和堵点，开展产业发展规

划咨询，加强对广东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共同谋划和推进前瞻部署和顶层设计。

（二）合作开展科研项目研究和成果转化

1.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双方重点围绕稀土分离高盐废水循环利用、固废处理及回收利用、稀土催化

材料、磁性材料、稀土陶瓷材料等稀土功能材料开发，稀土纳米材料精准合成和性能调控，以及公司所

属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稀土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修复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

2.联合申报重大研发课题及科技奖项。针对稀土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双方积极联合申报国家、省部

级科技计划项目，研究成果及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共享。 对于共同研发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双方联合

申报国家、省部级科技奖项。

3.合作推进技术成果转让。 在兰州大学转让其已取得的稀土领域相关的最新科技成果及专利时，

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受让后，兰州大学应积极协助解决推广应用中的技

术问题。

（三）合作共建一批联合攻关平台和产业化基地

围绕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的“卡脖子” 技术攻关、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前沿技术研究等，兰州

大学与公司及其相关所属企业联合共建一批高水平研发平台和产业化基地。 围绕广东稀土在分离冶

炼、加工应用等方面科技研发需求，充分利用研发平台、专项实验室等，开展集成攻关，积极探索产学

研用工科新模式。

（四）合作推进优秀创新人才引培及人才资源共享

双方共建创新人才基地，研究生实训基地，通过实习实践、定向培养、挂职锻炼等方式，实现人才

资源共享。

（五）其他

本协议自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将兰州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的创新技术能力和研究基础与公司稀土资

源优势、产业链优势充分结合，促进双方在稀土研发领域深入合作交流，有助于提高公司科技创新能

力及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本合作协议而对交易对

方产生依赖的可能性。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合作项目及相关事宜细节有待进一步落实，存在一定程度

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